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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

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Hospital

代領藥切結書
茲病患本人姓名：          病歷號碼：  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性別：　    
身份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          

與受託人均知情同意：依據93年8月5日衛署醫字第0930213429號函釋「對於須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，因行動不便或出國等因素，無法親自到診，委請他人向醫師陳述病情，醫師依其專業知識之判斷，確信可掌握病情，再開給相同方劑，尚無不可」暨應按健保局94年2月15日健保醫字第0940003182號函、96年3月9日健保醫字第0960007207號函之方式辦理申報，依規定除下列兩種情況及經開立慢性處方簽者外，其他情況均不被允許未親自到診委託他人領藥。

病患1、確實因符合下列其中之一原因而無法親自到診（請勾選選項）
· 屬於須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，因長期臥床導致行動不便，而無法親自就醫，以繼續領取相同方劑為限，得委請他人代為就醫領藥。所稱「繼續領取相同方劑」，基於維護病患安全考量，當以符合下列4要件之前提為限： 
(一)相同醫師對相同病人。 
(二)醫師確信其病情沒有變化。 
(三)針對相同診斷之疾病。 
(四)開給與前一次處方相同成分、相同品項數之藥品。
· 需長期服藥之慢性病人，已出海為遠洋漁業作業，並有相關證明文件

2、依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10條第1款規定特此委請        （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與病患關係：   ）向醫師陳述病情；符合函釋所稱「因長期臥床，行動不便」，係指病患因病長期臥床而影響其行動能力，致難以親至醫療機構接受醫師診視。
3、病患本人確有「因長期臥床導致行動不便而無法親自就醫」或「已出海為遠洋漁業作業，並有相關證明文件」之情形，並出具既已符合前揭條件之證明文件予 貴院，基於要件完備，始由診治醫師依其專業評估及個案判斷進入診斷。倘病患與受委託之他人涉及不實、不法，致影響專業評估及合理判斷，應悉由病患本人與受委託人等負擔全責，凡此概無異議，特此聲明切結。此致 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        

西 元      年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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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年12月10日病歷管理委員會待審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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